附件3

非宁夏区内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承诺书
本人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，报考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康复中心（宁夏康复医院）2026年自主公开招聘              岗位（岗位代码：        ）。

现郑重作出以下承诺：

1.截至本次资格复审之日，本人不属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内各级机关、事业单位正式在编工作人员，不存在未解除的人事劳动关系，也不存在与区内机关事业单位的定向培养、服务期未满等限制报考的情形。

2.本人提供的所有报名材料、资格复审资料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不存在伪造、变造、隐瞒信息等情况。

3.若上述承诺与事实不符，本人自愿取消本次招聘的应聘资格，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，且接受相关部门按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有关规定作出的处理。

承诺人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

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

